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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罗沙 齐琪

最高人民法院21日发布关于审理食

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对所有购买者均在生活消费

需要范围内支持惩罚性赔偿请求，充分保

护普通消费者维权行为的同时，对“知假买

假”予以规制。司法解释自8月22日起施

行。

据悉，这份司法解释共19条，对保护

普通消费者维权、规制连续购买索赔和反

复索赔、惩治违法索赔等作出规定。司法

解释明确，对普通消费者应以实际支付价

款作为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的基数，对所有

购买者均在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惩

罚性赔偿请求。

针对在食品药品领域明知食品不符

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是假药劣药仍然购

买并维权索赔的行为，司法解释进一步完

善和细化规制“知假买假”的规则。对于

“知假买假”者恶意高额索赔，在合理生活

消费需要范围内依法支持其惩罚性赔偿

请求。对于“知假买假”者连续购买后索

赔，按多次购买相同食品的总数，在合理

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其惩罚性赔偿

请求。对于“知假买假”者连续购买并反

复索赔，应当综合考虑保质期、普通消费

者通常消费习惯、购买者的购买频次等因

素，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其惩

罚性赔偿请求。

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代购人和小作坊

责任，明确代购人如果以代购为业，应当

依法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司法解释还

要求准确理解和适用食品安全法规定，既

要保护食品安全，又要避免不当加重食品

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等生产经营

者责任。

此外，司法解释明确违反哪些食品安

全标准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最高法民

一庭庭长陈宜芳表示，司法解释规定此问

题时，虽未列举“食品生产经营过程的卫生

要求”，但并未排除其适用。人民法院应当

对食品不符合过程性食品安全标准是否影

响食品安全作出认定。生熟食不分、有害

物质与食品混放、包装材料或者运输工具

污染食品等行为，违反过程性食品安全标

准，危害食品安全的，应当依法承担惩罚性

赔偿责任。

《人民法院报》 张慧 张韵可

再婚后，马阿姨将自己的一套房子过

户给了继子小赵。房子过户几年后，丧偶

独居的马阿姨因病卧床不起，小赵和媳妇

却经常不接马阿姨的电话，还带走了她的

个人证件，让马阿姨连看病都成了困难。

无奈之下，马阿姨一纸诉状将小赵告上法

院，要求撤销对小赵的房屋赠与。日前，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该起案

件。

马阿姨和老伴赵大叔是再婚重组家

庭，两人结婚时，赵大叔和前妻的孩子小

赵已经成年。马阿姨没和赵大叔生儿育

女，自己也没有其他子女，于是将小赵视

如己出。2013年，马阿姨和小赵签订了合

同，把自己的一套房子过户给了小赵，但

马阿姨并没有让小赵掏钱，小赵也满心欢

喜地接受了这份礼物。

几年后，赵大叔去世，马阿姨也因严重

心脏病卧床不起，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小赵

和媳妇照顾了马阿姨一段时间后，便开始不

接马阿姨的电话。小赵还拒不归还马阿姨的

身份证、银行卡和医保卡。为了能及时看上

病，马阿姨只好报警，最终由民警和居委会

工作人员上门协调才解决问题。

之后，马阿姨向法院起诉撤销对小赵

的赠与，要求小赵将房子归还给自己。

小赵认为，对马阿姨没有赡养义务，两

人签的合同也没有约定小赵有照顾马阿

姨的义务，因此不同意马阿姨的主张。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

马阿姨与小赵就涉案房屋的赠与合同关

系，小赵协助马阿姨将涉案房屋恢复登

记至马阿姨名下。小赵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

北京三中院审理后认为，马阿姨将房

子无偿赠与小赵，考虑一般人的心理预期

和生活常理，结合小赵曾经照顾过马阿

姨，还为马阿姨长期保管个人证件、银行

卡等事实，可以综合认定马阿姨的赠与行

为附带了小赵应该对马阿姨的日常生活进

行照料的义务；在年逾七旬的马阿姨长期

因病卧床且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其至少应

该照顾好马阿姨的日常起居，但小赵提供

的照料难以使法院认定小赵已经尽到了合

理的照顾、赡养义务，因此马阿姨有权撤

销赠与并要求小赵将房屋归还。法院遂依

法支持了马阿姨的诉请。

法官说法：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对于赠与合

同，如果受赠人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

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本案中，虽然马阿

姨和小赵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合同中也没

有约定小赵的义务，但是法院从生活常理

和一般人的心理预期出发，认定小赵应当

承担照顾马阿姨的义务，传达了保护老年

人合法权益的价值取向，该判决彰显了人

文关怀的温度。

通讯员 杨静 吴琼 本报记者 马丽红

现下，不少年轻人使用手机时，会选

择“以租代购”模式，但这背后却暗藏风

险。近日，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判决

了一起因租赁手机未按期还款而引发的

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2023年12月，余某通过第三方租

机平台，向某网络公司租赁了一部苹果

手机，并签订《租赁服务协议》，约定租金

13997.75 元，分期支付，销售价（买断

款）13997.75元。若承租方未按时足额

支付租金超过7日，同意无条件买断租

赁物，双方之间的租赁服务关系自动转

为买卖关系。

合同签订后，某网络公司依约向余

某交付手机。余某支付了6431.39元，

未支付剩余租金。多次催促无果，公司

诉至普陀法院，请求判决被告余某支付

货款（买断款剩余部分）7566.36元及律

师费900元。

被告余某辩称，签订的合同名为租

赁合同，实为融资租赁合同。原告公司

并没有融资租赁的资质，故双方签订的

租赁合同无效。该手机官网价格为

9899元，而双方约定的租金和买断价，

加上违约后的各项费用，超过LPR（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属于变相高利

贷，原告公司存在暴利谋利的行为，导致

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失衡，原告公司诉讼

请求不成立。

法院经审理认为，租赁合同和融资租

赁合同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租赁物一

般在订立合同前就拥有，并不是根据特定

承租人的特殊需要专门购买的。后者是

出租人要按承租人的特殊需要，向承租人

指定的出卖人购买租赁物并提供给承租

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

本案中，原告公司提交了证据并陈

述表明其已提前购买20余部手机用于

公司租赁业务。因此，法院对被告余某

对于合同关系性质为融资租赁合同的抗

辩意见不予采纳。

原告公司与被告余某签订的《租赁

服务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合法有效，法院依法予以认定。根据协

议，双方法律关系由租赁关系转化为买

卖关系，余某需支付销售价剩余货款。

综合考虑手机官方发售价，案涉协

议系格式条款，被告虽有选择权，却无实

质议价权，以及原告的风险成本和利益

平衡，法院判决被告余某支付原告某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货款7000元，驳回原告

的其他诉讼请求。

租手机“真香”？背后暗藏风险

通讯员 诸君 本报记者 蓝莹

法定代表人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哪

些行为属于个人行为，哪些代表了公

司？近日，永嘉县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

买卖合同纠纷，判决法定代表人个人承

担责任。

2022 年 8月，王某向李某采购纽

扣，累计货款十万余元，后王某仅支付

1000元便不再支付剩余货款，李某多次

催讨无果，便将王某个人诉至法院要求

支付剩余款项。

审理过程中，被告王某提出主体不

适格，自己系广州某服装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是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与原告进

行买卖，本案的被告应为广州某服装公

司，故其个人不应当承担付款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王某向原告

下单、收货及支付货款均是以其个人名

义进行，并未披露自己系广州某服装公

司法定代表人，亦未表明该交易归属于

公司，在原告向王某个人主张货款而没

有向广州某服装公司主张的情况下，应

由王某个人承担还款责任。遂判决被告

王某支付原告剩余货款。

法官提醒，我国法律规定，法定代表

人以公司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

后果由公司承受。法定代表人应向交易

相对方明示其是代表公司从事经营活

动；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其以个人名义出

具欠条、从个人账户支付款项等行为，均

有可能被认定系个人行为，需承担不利

的法律后果。

最高法司法解释保护普通消费者维权、规制“知假买假”最高法司法解释保护普通消费者维权、规制“知假买假”

当公司法定代表人，这些行为个人“买单”

强化监管

为进一步规范职称

评审程序、打击违规行

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近日发布《职称评审

监管暂行办法》。据了

解，这是首部从国家层

面出台的职称评审监管

文件，将有利于提高职

称评审质量、促进公平

公正。

新华社 王鹏 作

怠于照顾赡养老人
继子获赠房产后被诉撤销赠与


